
南投縣政府訴願決定書                       中華民國110年2月10日

府行救字第1090251387號
訴願人：石00      地址：台北市士林區00路80巷3號
原處分機關：南投縣仁愛鄉公所

訴願人因原住民保留地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109年6月22日仁鄉土農
字第109004600號函，提起訴願，本府依法決定如下：

   主  文

訴願駁回。
事  實

緣仁愛鄉00段67、00段657地號土地為國有原住民保留地，訴願人於106年9月25日檢附四鄰證明依修正前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第8條第2款規定（以下簡稱管理辦法）申請分配土地，經原處分機關以107年3月20日以仁鄉土農字第1070005623號公告，00段67地號土地經訴願人依使用範圍辦理專案分割為00段67及67之1地號（107年12月4日登記完竣）；00段657地號土地因另有張00設定地上權（登記面積為2822.5/11290平方公尺）惟他項權利人已死亡繼承人未能配合辦理分割。訴願人於107年12月18日申請分配00段67-1地號土地，管理辦法於108年7月3日修正發布已刪除耕作權規定，原處分機關依修正後之管理辦法第20條、第17條規定辦理，提交108年7月份土地權利審查委員會審查後以108年11月26日以仁鄉土農字第1080025196號公告受理申請，公告期間張00於108年12月13日提出調處及異議聲明並檢附石朝中90年12月12日贈與石00之贈與書。訴外人石00亦於108年12月13日申請分配00段67地號、00段657地號土地；訴願人復於108年12月30日以申請書請求盡速辦理翠巒段657地號之土地分配。原處分機關為釐清系爭土地之使用情形，通知訴願人、張00、石00於109年2月6日會勘，00段67地號現況為竹林、67之1地號土地為芒草(休耕2年)，訴願人主張自69年與父親石朝中開墾，約81年開挖整地種植果樹使用至91年間;張00主張約87年間由石朝中次子石00使用，因訴願人口頭告知暫停耕作故於106年即中斷使用;翠巒段657地號現況為簡易工寮1棟約民國82年搭建，目前部分休耕、前期種植短期作物為訴願人使用，茶葉部分由非原住民採收，張00主張系爭土地約民國90年由石00贈與其夫石00，因當時土地糾紛故尚未完成過戶手續，茶葉部分為夫在世時承租予非原住民。原處分機關初審意見認定00段657地號土地有其他使用人待釐清且部分非原住民佔用，00段657地號、00段67、67之1地號三筆土地申請人均表示為土地傳統淵源使用人，惟原地籍清冊使用人均非申請人，難以認定是否符合管理辦法第17條第項第1款規定本辦法實施前就使用迄今未中斷，認定土地應暫不予分配，案經109年4月份原住民保留地土地權利審查委員會審議無意見，會議紀錄亦經本府109年5月20日府授原產字第1090115675號函備查，原處分機關依原住民保留地相關業務標準作業程序，以109年6月22日仁鄉土農字第109004600號函通知訴願人、石00、張00暫不辦理分配，訴願人不服，提起訴願，經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到府。
理  由

1、 按管理辦法第20條規定：「鄉（鎮、市、區）公所就轄內依法收回或尚未分配之原住民保留地，得擬具分配計畫提經原住民保留地土地權利審查委員會擬具審查意見，並公告三十日後，受理申請分配，並按下列順序辦理分配與轄區內之原住民：一、原受配原住民保留地面積未達第十條最高限額，且與該土地具有傳統淵源關係。二、尚未受配。三、因土地徵收條例第十一條規定達成協議、徵收或撥用，致原住民保留地面積減少。鄉（鎮、市、區）公所受理前項申請分配案後，應依第十七條第二項程序辦理…。」同法第17條規定：「原住民符合下列資格條件之一者，得申請無償取得原住民保留地所有權：一、原住民於本辦法施行前使用迄今之原住民保留地。二、原住民於原住民保留地內有原有自住房屋，其面積以建築物及其附屬設施實際使用者為準。三、原住民依法於原住民保留地設定耕作權、地上權或農育權。前項申請案由鄉（鎮、市、區）公所提經原住民保留地土地權利審查委員會擬具審查意見，並公告三十日，期滿無人異議，報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定後，向土地所在地登記機關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原住民族委員會108年9月6日原民土字第10800515
435號修正發布原住民保留地各種用地申請案授權事項及申請作業須知第二點規定：「依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第十七條規定，原住民申請無償取得原住民保留地所有權之申請案件，及依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第二十條規定，原住民申請公告分配原住民保留地之申請案件，由鄉（鎮、市、區）公所審查後陳報直轄市、縣（市）政府核定。」
2、 查訴願人於106年9月25日依修正前管理辦法第8條第2款規定申請分配00段67、00段657地號土地，於107年12月18日申請分配望洋段67-1地號土地，管理辦法於108年7月3日修正公布已刪除耕作權、地上權相關規定，並修正原住民申請無償取得原住民保留地所有權之資格條件及程序，依中央法規標準法第18條規定，本案處理程序終結前據以准許之法規有變更者，適用新法規，故依修正後管理辦法第20條、第17條第2項規定、原住民保留地各種用地申請案授權事項及申請作業須知第2點、地方政府辦理原住民保留地公告分配之標準作業程序可知，公所為土地分配案之初審機關，於分配公告程序完成前，此審查階段由公所通知補正或駁回，故原處分機關函復暫不分配雖未教示行政救濟惟屬駁回之行政處分，合先敘明。
3、 查系爭00段67地號土地之原登記使用人為石00（歿）；84年間清查之現使用人為石00；00段657地號土地之原登記使用人為石00(歿)、張00、張00，84年間清查之現使用人註記石00使用1/6，原權利人張00使用1/3轉讓周金來使用，原權利人張001/3轉讓林00使用，此有山地保留地土地調查清冊影本、原住民保留地網際網路土地管理系統內所載明「84年度調查現況使用情形」列印資料可稽。依據原住民族委員會108年9月6日原民土字第10800515432號令頒布之原住民保留地相關業務標準作業程序，地方政府辦理原住民保留地公告分配流程之注意事項：「1.土地為原住民族委員會經管之公有原住民保留地。2.土地無權利糾紛情形。3.無設定他項權利或出租。…。」0067地號仍有土地權利糾紛，00段657地號遭非原住民占用，00段67之1地號土地雖經原處分機關於107年3月20日以仁鄉土農字第1070005623號公告分配並受理申請，惟公告期間內訴外人張00提出調處及異議聲明，訴願人及張00均主張使用過系爭土地，且經會勘地上物為芒草難認定現況使用人，此有109年2月6日會勘紀錄表附卷可稽。依上開標準作業程序所定之流程審查階段11之公告：「三、公告期間內權利關係人如有異議，公所得重新邀集相關人員辦理會勘、初審或送土審會審查等，於釐清後續處公告作業。四、土地權利關係人間就申請之法律關係有爭執者，應駁回申請，申請人並得訴請司法機關裁判或以訴訟外紛爭解決機制處理。」原處分機關實質審查認土地利用情形有糾紛以暫不分配為初審意見，提交109年4月份原住民保留地土地權利審查委員會審議無意見，亦經本府109年5月20日府授原產字第1090115675號函備查，故109年6月22日仁鄉土農字第109004600號函復暫不分配，於法有據，應予維持。末按原住民保留地雖為保障原住民生計而規劃，但並非所有原住民保留地均得作為原住民無償取得所有權使用之標的，有關原住民保留地之各種用途仍須申請，並經主管機關審查，就管理辦法第20條第1項規定即賦予鄉（鎮、市）公所得視實際狀況決定是否將收回之原住民保留地提供改配之裁量權，此觀法條明定「得」由其公告30日甚明，系爭三筆土地使用情形仍尚待釐清，原處分機關裁量暫不分配亦無不當。

4、 據上論結，本案訴願為無理由，爰依訴願法第79第1項規定，決定如主文

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陳 正 昇
委員 黃 啟 修

委員 吳 萬 春

委員 蔡 嘉 容

委員 陳 錦 白

委員 賴 政 忠

委員 許 玉 鈴

委員 張 惠 瓊

委員 林 琦 瑜

中華民國110年2月9日

縣長   林 明 溱

如不服本決定，得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2個月內向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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